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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照（使照）結構快篩準則介紹

陳啓中
建築師 / 博士

新竹市建築師公會
2017/12/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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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提示：

1. 本準則係提供篩選人做初步檢視是否須進行PSERCB耐震

初評之參考。

2. 建築師或專業技師擔任篩選人，應具多年從事實務結構之

經驗，以免誤判。

3. 建築物實際樣態種類繁多，篩選人最好能同時檢視如跨度、

樑柱尺寸、鋼筋量、剪力牆等圖說內容，再進行綜合性的

專業判斷。

4. 倘設計圖說、結構計算書或建照資料欠缺，篩選人可依其

專業逕自裁定是否須進行PSERCB耐震初評。

5. 千萬不要過於詳細計算，以免偏離快篩作業之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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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構

快篩

耐震初評

PSERCB
R > 60

耐震詳評

PUSHOVER

完整補強

R<30

拆除重建

都市更新

階段性補強

R=45
危險指數

ACT > 25
（暫訂）

危老屋評估處理程序

註：藍色路徑為目前官方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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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案件編號
結構快篩案件編號原則（共16碼）

★－☆－○○○－□□□－●●●－※※※※※

（1）★：各縣市代號（1碼）
說明：參照身分證編排方式，或各縣市自行的編碼。

（2）☆：建照或使照（1碼）
a. A-建造執照
b. U-使用執照

註：建照及使照資料均可調到時，選圖面較齊全的擇一填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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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○○○：年（3碼）
a. 民國85年-085
b. 民國103年-103

（4）□□□：樓層數（3碼）
a. 前2碼為地上樓層數01～99
b. 後1碼為地下樓層數0～9

（5）●●●：評估單位（3碼）
a. 前2碼為各縣市（參考各縣市代號前面加O，中華民國

為RO，台灣省為TA），後1碼為公會名稱。
b. 結構技師公會-S

土木技師公會-C
建築師公會-A
公部門-G
其他單位-O

（6）※※※※※：流水號（5碼）
00001～99999，各單位自行編，均可從00001開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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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例1〕新北市（參照台北縣）83年建照由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
承辦第250件地上25層地下5層建築物
FA083255TAC00250
F        A       083     255      TAC       00250
↑       ↑      ↑     ↑        ↑        ↑

新北市 建造執照 年代 樓層數 評估單位 流水號

〔例2〕基隆市78年使照由基隆市建築師公會承辦第15件地上7
層地下1層建築物
CU078071OCA00250
C        U      078     071       OCA       00015
↑       ↑      ↑     ↑        ↑          ↑

基隆市 使用執照 年代 樓層數 評估單位 流水號

〔例3〕EA077154OES00198
〔例4〕AU068123ROA00988
〔例5〕DA102092ODG012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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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1. 建照或使照樣態
一、快篩引用資料：

1. 引用法規（備註欄記載） 。
2. 建築物總高度。
3. 總樓地板面積。
4. 層棟戶數。
5. 建築物用途。
6. 建築構造。
7. 騎樓登載。
8. 注意變更設計次數。
9. 其他。

二、新舊版差別：
1. 舊版（82年以前）登載較不完整。

（1）建築物高度及相關資料必須查設計圖說。
（2）引用法規必須查相關法規檢討。

2. 新版（83年以後）登載較完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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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舊版》

10

《新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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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建照必須是最後一次

變更設計。

※使照（含最後一次變更

設計）以其登載內容及

竣工圖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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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2. 建照或使照登載項目

建築物名稱(起造人)

建造（使用）執照號碼
建照號碼： ；使照號碼：

建築物概要

（依建照或使照登載）

幢 棟，地上 層，地下 層 戶

建築高度 m，總樓地板面積 ㎡

建築物用途
住宅 (□混合其他使用類型： )

※建築物做其他用途使用，打勾並加註如店鋪、銀行、商場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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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. 篩選基準

項次 篩選基準 勾選 備註

1
88年12月31日以前申請建造執照（含建造

執照展期）
□是□否

2 鋼筋混凝土構造 □是□否

3
□12層以上

□ 層以上（各地方政府自訂）
□是□否

※各地方政府可因地制宜自訂層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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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2-1. 篩選基準

4

地面層挑高，或依實施都市計畫地區建築

基地綜合設計鼓勵辦法、未實施容積管制

地區綜合設計鼓勵辦法設計地面層挑高之

建築物

□有‐很明顯□有‐稍明顯

□有‐不明顯□無

※73.02.10公布實施之「未實施容積管制地區綜合設計鼓勵辦法」於

85.06.26公告廢止。85.06.26公布實施「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

綜合設計鼓勵辦法」。

※「未實施容積管制地區綜合設計鼓勵辦法」第 5 條：

ΣFA＝FA＋△ FA
※「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築基地綜合設計鼓勵辦法」第 285 條：

Σ△FA＝△FA1＋△FA2
※本基準係以建築物地面層是否挑高為判斷依據。一般若依此二種辦

法設計之建築物，地面層通常會挑高7m以上（須注意有無過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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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2-2. 篩選基準

※建照加註事項可查出是否引用該辦法設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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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2-3. 篩選基準

※建照未加註時，可查建照申請圖說目錄及其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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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2-4. 篩選基準

※□有－很明顯

地面層挑高7m以上（約70％以上）。

※□有－稍明顯

部分地面層挑高7m以上（約30％～70％）。

※□有－不明顯

少部分地面層挑高7m以上（約30％以下）。

※□無

地面層（店鋪）高度4.2m以下。

※注意挑高部分有無過樑。

※由篩選人進行專業判斷，可不必細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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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2-5. 篩選基準

※本案1F全部挑高，無設置過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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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2-6. 篩選基準

※本案部分挑高，有設置過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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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3. 篩選基準

5 地面層設計夾層或騎樓
□有‐很明顯□有‐稍明顯

□有‐不明顯□無

※□有－很明顯

建築物二面以上設騎樓，且一面以上設夾層。

※□有－稍明顯

（1）建築物僅一面設騎樓及夾層。

（2）建築物建築物二面以上設騎樓，未設夾層。

（3）建築物建築物二面以上設夾層，未設騎樓。

※□有－不明顯

（1）建築物僅一面設騎樓，未設夾層。

（2）建築物僅一面設夾層，未設騎樓。

※□無

建築物未設騎樓，亦未設夾層。

※由篩選人進行專業判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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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3-2. 篩選基準

※本案二面以上設騎樓，且一面設夾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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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3-3. 篩選基準

※本案退縮騎樓建築，未設騎樓亦未設夾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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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4-1. 篩選基準

6
地面層（含以上連續樓層）有大面積無

RC牆(12公分以上)空間使用

□有‐很明顯□有‐稍明顯

□有‐不明顯□無

※□有－很明顯

大面積空間使用達該層面積50％以上。

※□有－稍明顯

大面積空間約該層面積30％上下。

※□有－不明顯

大面積空間使用在該層面積10％以下。

※□無

建築物無大面積空間使用。

※由篩選人進行專業約略判斷，不必細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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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4-2. 篩選基準

※本案大面積空間使用達該層面積50％以上。



25

3-5-1. 篩選基準

7 結構設計載重宜再檢討 □是 □否 □無法判斷

※□是－很明顯

載重差超過30％參考值。

※□否－稍明顯

載重差低於30％參考值。

※□無法判斷－視同很明顯

結構計算圖說不全。

26

3-5-2. 篩選基準

一、載重參考值：

（1）小套房、二房（10～25坪）：1.5 t/㎡以上。

（2）三房、四房（25～50坪）：1.3～1.5 t/㎡。

（3）大坪數（50坪以上）：1.1～1.3 t/㎡。

二、採輕質隔間牆（或白磚），可以減少0.1～0.2 t/㎡以上。

三、每戶平均坪數概算：總樓地板面積 / 總戶數

四、平均單位載重概算：建築物總重量 / 總樓地板面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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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5-3. 篩選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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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5-4. 篩選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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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5-5. 篩選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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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5-6. 篩選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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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5-7. 篩選基準

※W＝10310.47 t

單位載重＝10310.47/10289.62

＝1.0 t/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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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6-1. 篩選基準

8 組構係數K值採0.67或0.8
□是‐0.67 □是‐0.8

□否 □無法判斷

（1）63年以前（或登載不全）：

勾選「無法判斷」，視同「很明顯」 。

（2）63～86年（V＝ZKCIW）：

K＝0.67，視同「很明顯」；

K＝0.8，視同「稍明顯」 ；

K＝1.0，勾選「否」。

（3）86年以後：

除非誤用耐震規範，否則可以勾選「否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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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6-2. 篩選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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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7-1. 篩選基準

9 未具連續完整構架佔全部構架數1/4以上
□是‐很明顯□是‐稍明顯

□否 □無法判斷

※□是－很明顯

未具連續完整構架數佔全部構架數1/2以上。

※□是－稍明顯

未具連續完整構架數佔全部構架數1/4以上。

※□否－不明顯

未具連續完整構架數未達全部構架數1/4。

※□無法判斷

圖說不完整。

※所有樑必須全部搭在柱上而無樑搭樑情形，才視同為

連續完整構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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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7-2. 篩選基準

X向構架數：5
Y向構架數：5
未具連續完整構架數：1
1/（5+5）=0.1
※否

36

3-7-3. 篩選基準

X向構架數：13
Y向構架數：24
未具連續完整構架數：10
10/（13+24）=0.27
※稍明顯（未具連續完整構架都在樓梯間，亦可勾選「否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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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8-1. 篩選基準

10 單跨構架佔全部構架數1/4以上
□是‐很明顯□是‐稍明顯

□否 □無法判斷

※□是－很明顯

單跨構架數佔全部構架數1/2以上。

※□是－稍明顯

單跨構架數佔全部構架數1/4以上。

※□否－不明顯

單跨構架數未達全部構架數1/4。

※□無法判斷

圖說不完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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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8-2. 篩選基準

X向構架數：13
Y向構架數：24
單跨構架數：21
21/（13+24）
=0.57
※很明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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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9. 篩選基準

審查建議

說明

□需PSERCB耐震初評 □不需PSERCB耐震初評

(審查人員補充說明： )

※須PSERCB耐震初評參考（第4項～第10項）：

（1）2項以上「很明顯 」。

（2）1項「很明顯 」，2項以上「稍明顯」。

（3）無「很明顯 」，但4項以上「稍明顯」。

（4）僅有1項很明顯，但極為嚴重。

※是否須PSERCB耐震初評，仍須由篩選人做專業判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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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0-1. 案例參考（甲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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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0-2. 案例參考（甲案）

42

3-10-3. 案例參考（甲案）

X向構架數：8
Y向構架數：10
未具連續完整構架數：2+4=6
6/（8+10）=0.33
※稍明顯

X向構架數：8
Y向構架數：10
單跨構架數：8
11/（8+10）＝0.61
※很明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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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0-4. 報告書
（甲案）

PSERCB
T=0.07Hn 3/4

定性：21.6
定量：42
R=63.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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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1-1. 案例參考（乙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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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1-2. 案例參考（乙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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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1-3. 案例參考（乙案）

※單位載重：24535.3/20676.14=1.19 t/㎡

※本案為小套房：（1.19-1.5）/1.5= -20.67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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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1-4. 案例參考（乙案）

X向構架數：5

Y向構架數：5

※未具完整構架數：0

0/（5+5）=0

※單跨構架數：2

2/（5+5）=0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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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1-5. 報告書（乙案）

I=1.25，T=0.05Hn3/4

定性：4.2，定量：38.1
R=42.3

I=1.25，T=0.07Hn3/4

定性：4.2，定量：21.3
R=25.5

I=1.0，T=0.05Hn3/4

定性：4.2，定量：27.9
R=32.1

I=1.0，T=0.07Hn3/4

定性：4.2，定量：6.6
R=10.8

PSERC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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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2-1. 案例參考（丙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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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2-2. 案例參考（丙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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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2-3. 案例參考（丙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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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2-4. 案例參考（丙案）

※本案為三房或四房產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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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2-5. 案例參考（丙案）

A幢
X向構架數：3
Y向構架數：7
單跨構架數：6
6/（3+7）＝0.6
※很明顯

B幢
X向構架數：6
Y向構架數：5
單跨構架數：4
2/（6+5）＝0.18
※否

※此項目應勾選「很明顯」

未具連續完整構架數：0
※此項目勾選「否」

A幢

B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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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2-6. 報告書
（丙案）

PSERCB
T=0.05Hn3/4

A幢
定性：13.9
定量：7.8
R=21.7
B幢
定性：9.3
定量：0
R=7.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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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3. 建築物耐震性能基準

※「高危險既有住宅」認定標準：

符合以下列情況之一者。

（1）PSERCB R ≧ 60分。

（2）475年回歸期地震對應之AC1/（IA475）≦ 0.5。

（3）2500年回歸期地震對應之AC2/（IA2500）≦ 0.5。

※ 「階段性補強」（建議）：

必須同時符合下列情況。

（1）PSERCB R＜45分，但不得＜42分。

（2）475年之AC1/（IA475）＞0.5，但不得＞0.75。

（3）2500年之AC2/（IA2500）＞0.5，但不得＞0.7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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階段性補強目標→從維冠到京城→保命不保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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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14. 典型校舍耐震性能（參考）

典 型 校 舍 耐 震 性 能 相 對 權 重  

 柱 鋼 筋 量  結 構 系 統  

 P AOS AOT YOX 

平 均 係 數  0.02018 0.02248 0.08527 -0.03717 

相 對 權 重  1.0 1.114 4.226 -1.842 

1. P： 一 樓 柱 平 均 鋼 筋 比  

2. AOS： 一 樓 柱 於 長 向 使 用 箍 筋 量 與 間 距 之 比 值  

2-＃ 3＠ 30， AOS＝ 2*0.71/30＝ 0.0473 

3. AOT： 一 樓 柱 之 總 斷 面 積 與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之 比 值  

4. YOX： 一 樓 柱 斷 面 平 行 於 短 向 與 平 行 於 長 向 柱 寬 度 之 比 值  

資 料 來 源：建 物 耐 震 能 力 評 估 分 析 輔 助 軟 體 研 發 與 迴 歸 預 測 分 析

/楊 澤 安 /國 立 高 雄 第 一 科 技 大 學 營 建 工 程 系 碩 士 論 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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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恩聆聽
敬請指教


